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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法律意见书

致：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华信”或者“公司”）的委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提供的相关文

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就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针对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根据中

国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针对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

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查验，保证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

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3、齐鲁华信已保证，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全

部有关事实材料、批准文件、证书和其他有关文件，并确认：齐鲁华信提供的所

有文件均真实、准确、合法、有效、完整，并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文件上所有的签名、印鉴均为真实，所有的复印件或副本均与原件或正

本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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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用途。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一致行动关系的确立及终止情况

（一）原《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及履行情况

2014年 2月 8 日，公司股东明曰信、陈文勇、李晨光、侯普亭、戴文博、

刘伟、李桂志、张玉保等 8人（以下合称“原一致行动人”）共同签署了《一致

行动人协议》，并于 2020年 7月 20日续签《一致行动人协议》（以下合称“原

《一致行动协议》”）。

根据原《一致行动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并承诺在股东大会行使股东的表决

权，向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行使提案权，行使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提名权以

及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决策事项时应保持一致意见；若出现意见不统一时，各方

应先行沟通协商，协商不成时以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公司表决权的半数以上的意

见作为一致行动的意见，各方须按该意见行使股东权利；如果仍未能形成一致意

见的，则各方一致同意以各方中持股比例最高者的意见为准。若届时各方中存在

两名以上持股比例最高者且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则各方一致同意以本协议签署

日各方中持股比例最高者的意见为准。原《一致行动协议》有效期于齐鲁华信股

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精选层挂牌或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满三十六

个月终止。

经原一致行动人书面确认，在一致行动关系存续期间，在原《一致行动协议》

约定的一致行动事项上，各方均充分遵守了有关一致行动的约定，未发生违反一

致行动协议的情形。

（二）原《一致行动协议》终止情况

原一致行动人于 2024年 3月 4日向公司出具了《关于一致行动协议相关事

宜之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原一致行动人确认自《告知函》签

署之日前原《一致行动协议》持续有效；因年龄及不再担任公司相关职务等原因，

刘伟、李桂志、张玉保确认不再续签原《一致行动协议》，刘伟、李桂志、张玉

保与其他原一致行动人的一致行动关系自《告知函》签署之日起终止。一致行动

关系终止后，刘伟、李桂志、张玉保作为公司的股东，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依照各自的意愿、独立地享有和行使股东权利，

履行相关股东义务，并继续支持公司长期稳定发展。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原《一致行动协议》终止符合约定，未违反《公

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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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一致行动协议》的签署情况

为保持公司控制权稳定，公司原一致行动人中的明曰信、陈文勇、李晨光、

侯普亭、戴文博与新加入一致行动人的股东明伟、孙伟、田南、张勇、苗植平（以

下合称“新一致行动人”）于 2024年 3月 4日共同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

（以下简称“新《一致行动协议》”），该协议有效期为协议签署之日起 36个
月。根据新《一致行动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并承诺在股东大会行使股东的表决

权，向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行使提案权，行使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提名权以

及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决策事项时应保持一致意见；若出现意见不统一时，各方

应先行沟通协商，协商不成时以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公司表决权的半数以上的意

见作为一致行动的意见，各方须按该意见行使股东权利；如果仍未能形成一致意

见的，则各方一致同意以各方中持股比例最高者的意见为准。若届时各方中存在

两名以上持股比例最高者且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则各方一致同意以本协议签署

日各方中持股比例最高者的意见为准。

本所律师认为，新《一致行动协议》的签订，为明曰信、陈文勇、明伟、李

晨光、侯普亭、戴文博、孙伟、田南、张勇、苗植平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

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三、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在新《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前，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为明曰信、陈文勇、

李晨光、侯普亭、戴文博、刘伟、李桂志、张玉保。

根据公司提供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于 2024年 2月
29日出具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200名明细数据表》，并经

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4年 2月 29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明曰信 12,576,110 9.0630

2
山东兴华建设集团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
5,803,200 4.1821

3 李梅彦 3,993,938 2.8782

4
苏州格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格外汇

融 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725,309 2.6846

5 马宁 3,581,511 2.5810

6 薛熙景 3,449,405 2.4858

7
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3,380,000 2.4358

8 杨晓蕾 2,287,042 1.6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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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淄博新旧动能转换中晟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0 1.4413

10 李晨光 1,514,060 1.0911

根据上表，截至 2024年 2月 29日，公司股权较为分散，除新一致行动人外，

单个股东持有公司表决权比例均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5%。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

公司控制权：（1）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2）投资者可

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3）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

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4）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

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5）中国

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截至 2024年 2月 29日，新一致行动人明曰信、陈文勇、明伟、李晨光、侯

普亭、戴文博、孙伟、田南、张勇、苗植平合计持有公司 18,712,946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13.4855%，因公司股权较为分散，新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股份对公

司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公司董事会成员合计 9名，新一致

行动人中明曰信、陈文勇、明伟、李晨光、侯普亭、戴文博担任公司董事且任职

相对稳定，新一致行动人所委派董事占公司半数以上董事会席位，可以对公司董

事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此外，明曰信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文勇担任公

司副总经理、明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因此，新一致行动人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可

以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新《一致行动协议》签订后，公司共同实际控制

人变更为明曰信、陈文勇、明伟、李晨光、侯普亭、戴文博、孙伟、田南、张勇、

苗植平。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原《一致行动协议》终止符合约定，未违反《公司法》《证券法》等

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新《一致行动协议》的签订，为明曰信、陈文勇、明伟、李晨光、侯

普亭、戴文博、孙伟、田南、张勇、苗植平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相关

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三）新《一致行动协议》签订后，公司的控制结构由明曰信、陈文勇、李

晨光、侯普亭、戴文博、刘伟、李桂志、张玉保等八人共同控制变更为明曰信、

陈文勇、明伟、李晨光、侯普亭、戴文博、孙伟、田南、张勇、苗植平等十人共

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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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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